
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
學年度 第   學期博士生資格考試申請表
	學號
	
	姓名
	

	組別
	 □課程組  □教傳組
	班級
	

	E-mail
	
	連絡電話
	

	研究主題
	

	命題會議日期
	

	命題會議結果
	  □通過   □不通過  (請檢附會議紀錄)

	博士生資格考試
預定考試日期
	

	說明：
一、資格考採筆試、開卷作答方式進行。資格考試試題為開放題型，每份試卷以2-4題為原
    則，各以100分為滿分。
二、博士生須於申請核可日起三個月之內完成資格考程序，其中筆試作答時間一科以日間辦
    公時間一天8小時為限，兩科不得同時應考，同科亦不可跨日應考。資格考期限若因故
    必須延長，博士生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後，提交「資格考試日期變更申請書」，送請所長
    核可。凡未經申請核可而逕行取消原定考試、延長期限，皆視同資格考不及格一次。
三、資格考各科筆試成績皆須達70分，方為及格；未及格科目須於六個月之內申請重考。若有特殊事由，可展延申請重考之期限。唯重考以2次為限，且以原申請考科之科目範圍（A. B.兩科）為限。


指導教授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
所   長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名）
申請日期     民國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P001-1

